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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確保教學品質及學習成效，提高教學效果，依有關教育法令及本校實際狀況，特訂 

定本要點，以利教師之研究與服務，以及排課業務之順當。  

二、 本校排課以主修科目任教本科，專才專用，專精教學為原則。  

三、 現有課程時數以安排專任教師(含校聘行政教師、專案教師)任教為原則。  

四、 為配合學校整體教學之發展，每學期各教學單位相關科目依專任教師(含校聘行政教

師、專案教師)之學術專長，排滿基本授課時數並超鐘點後，若尚有多餘之課程時數，

優先提供給各教學單位公開徵詢校內合乎專長之專任教師(含校聘行政教師、專案教

師)授課意願後，始得辦理兼任教師之配課及聘任，若有特殊情況，另案簽請校長核

可。  

五、 排課前，各科(中心)應召開相關會議，以酌商配課有關事宜。  

六、 排課時，應依實際需要，每週按下列原則排定：  

（一）兼任教師每日上課時間日夜合併計算以不超過六節課為限，兼行政職務之專任

教師，經行政程序核可後，可以彈性排課，其他專任教師排課原則如下： 

1.專任教師授課6節（含以下）：可排2天。 

2.專任教師授課8節（含以下）：可排3天。 

3.專任教師授課10節（含以下）：可排4天。 

4.專任教師授課10節以上：得1天不排課。 

（二）專任教師經核准國內部份時間進修者，排課三天，且得於排課前檢具相關證明 

文件，提出排課需求，並簽請校長核可。  

（三）各教學場地與設備數量，應依課程實際教學進度需要分別排定。體育相關課程 

由通識教育中心統籌。  

（四）兼職行政人員，配合行政會議時段不排課，俾便參加校務有關重要會議。  

（五）兩節連課時，不能排在上午第四節及下午第五節為原則。  

（六）同班級之理論與實務課程，每週授課三節(含三節)以上者，得於同一天排三節。  

（七）週班會時間須與其他課程配合排課方可合算一天。 

七、配課時數表經各科(中心)決定，即由各科(中心)及課務組共同排定課表。 

八、排課流程表如附件一。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排課流程表 

負責單位 工作細項 

(一)課務組 每學期第 5週起，進行預選作業，調查下一學期學生預選

課程科目(含跨域學分學程)，統整後逕交各科(中心)。 

(二)各科(中心) (1)於每學期第 9週起，調查兼任教師授課時段。兼任教

師提供至少 2天之排課時段為參考依據，如無法依教

師意願安排，擬由各科(中心)進行溝通調整。 

(2)進修教師須於第 10 週前申請進修及特定排課時間，

簽核同意公文影本送交各科(中心)及課務組。 

(三)各科(中心)

及課務組 

(1)科(中心)於每學期第 12 週前將專業教室課程規劃表

交至課務組。 

(2)課務組與通識中心共同排定通識課程、跨領域課程等。 

(3)課務組分別與各科召開課程配置會議共同排課。 

(四)課務組 於第 18週前登錄各班課程表。 

(五)人事室 提供下一學期兼任行政教師名單。 

(六)課務組 於開學前三週公告下一學期課表。 

 


